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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逻辑发展对推进人工智能

逻辑发展的启示

龙潇１，任晓明２

（１．西南民族大学 哲学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２．四川大学 哲学系，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摘　要：基于东方文明独特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东方逻辑有自己的特质。东方逻辑和人工智能逻辑都是一种应用逻
辑，是基于经验的逻辑，是形式真与实质适当相结合的逻辑，是经典演绎逻辑、非经典演绎逻辑和非演绎逻辑并存的广义

逻辑。人工智能逻辑作为发现的逻辑比东方逻辑更具优势，东方逻辑则在器与道的结合方面比人工智能逻辑更有优势。

东方逻辑发展对人工智能逻辑发展的启示在于：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方法论要求从本民族文化背景出发，就这一思想体系

原来的形态来把握它，也就是采用“把握原来样态”而不是通常采用的“据西释东”方法论原则。年轻的人工智能逻辑应

该从古老的东方逻辑智慧中汲取思想营养，对东方逻辑的当代探索可能为推动人工智能逻辑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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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学界对包括中国和印度逻辑在内的
东方逻辑的关注持续升温，但是几乎没有人把东

方逻辑与人工智能逻辑联系起来考量。一方面，

我们研究发现，东方逻辑所具有的非经典演绎逻

辑特质与当今人工智能逻辑的特质吻合度高。另

一方面，１９８０年代以来，随着人工智能科学技术
的发展，以经典演绎逻辑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研究

陷入困境，研究进入所谓的寒冬期。此后，计算机

视觉溯因理论、统计建模、因果推断的理论悄然兴

起，人工智能逻辑中经典演绎推理占支配地位的

局面被打破，非经典演绎推理和非演绎推理在人

工智能逻辑中的比重不断加大。２１世纪初深度
学习的兴起，又唤起了人们对非演绎逻辑的研究兴

趣，也引起了学界对东方非演绎逻辑的关注和探

索。此时，把东方逻辑与人工智能逻辑联系起来考

虑，从东方逻辑特质的视角考察人工智能逻辑的特

质适逢其时。为此，本文首先通过对东西方逻辑的

比较研究概括出东方逻辑的特质和发展趋势，从这

一视角出发，进一步探讨人工智能逻辑的特质，希

冀在东方逻辑与人工智能逻辑思想之间搭建起一

座联系的桥梁。进而从方法论入手，探讨东方逻辑

发展对人工智能逻辑发展的启示，为建立具有东方

思想特色的人工智能逻辑奠定基础。

一　东方逻辑的特质
东方逻辑包括中国逻辑、印度逻辑和阿拉伯

逻辑等东方文化中产生的逻辑思想，其中最具特

色的是中国逻辑与印度逻辑。考虑到中国逻辑的

研究已经比较充分，成果也比较丰厚，本文所讨论

的东方逻辑主要指印度逻辑，包括正理派逻辑与

因明。如此考虑的原因在于，虽然国外学界对印

度逻辑的研究持续升温，但国内学界对于印度逻

辑的研究却仍然相对较少。１９３０年代，国外学界
研究的重点是印度逻辑论式与亚里士多德三段论

比较。１９６０年代，国外学界开始对新正理逻辑做
现代逻辑阐释。此后，对印度逻辑研究的关注程

度越来越高。２１世纪初，国际学术界掀起了一股
复兴印度逻辑研究的热潮。１１卷巨著《逻辑史手

６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２－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２２ＡＺＸ０１９）
作者简介：龙潇（１９８５—），男，四川成都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逻辑学研究。



第２６卷 龙潇，等：东方逻辑发展对推进人工智能逻辑发展的启示

册》不但介绍了印度古正理逻辑，而且介绍了新正

理逻辑。作为新正理逻辑研究专家的加纳利

（ＧａｎｅｒｉＪ．）进一步挖掘了新正理中蕴含的现代逻
辑思想。此后，介绍印度逻辑各研究方向的专著纷

纷问世。加纳利（Ｇａｎｅｒｉ，Ｊ）与凡坦克（Ｖａｔｔａｎｋｙ，Ｊ）
分别阐释了正理派推理方法的合理性、正理派和

胜论派的综合系统等。玛蒂拉（Ｍａｔｉｌａｌ，Ｂ．Ｋ）探
讨了印度逻辑不同于西方逻辑的特质等根本性问

题。吉龙（Ｇｉｌｌｏｎ，Ｂ）与图斯克（Ｔｕｓｋｅ，Ｊ）从正理
逻辑视角探讨了乌鸦悖论问题，开启了东西方逻

辑比较研究的新方向。也有学者研究了古代印度

逻辑理论中的非单调推理。伊特克（Ｏｅｔｋｅ，Ｃ）与
加纳利（Ｇａｎｅｒｉ，Ｊ）用形式化手段重构了正理派逻
辑系统。总之，从现代逻辑视角研究印度正理派

逻辑，已成为国外学界关注的重点。

与国外印度逻辑研究欣欣向荣的景象相比，

国内研究可以说是“门庭冷落”。１９３０年代虞愚
出版《印度逻辑》（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明确表示，
“印度学术之主流实在大乘之佛学”，而佛学体系

由因明建立。印度逻辑只是因明，而正理（尼夜

耶）虽与逻辑有关，但只是“知识之方法也”。逻

辑学家殷海光把印度逻辑归结为佛教因明一家。

他在《逻辑新引》中言之凿凿，全部印度逻辑都可

以用佛家的因明括尽，而因明则是“宗教思想的

附产品”（殷海光，１９８７）。熊十力等著名学者也
有类似观点。可见，当年学界了解的印度逻辑只

有佛教因明一派。这种对印度逻辑的片面理解长

期影响了我国学界。虽然１９８０年代以后一批中
国逻辑史学者投身于因明研究，推出了一批成果。

但总体上是重因明而轻正理，对印度逻辑研究既

不全面，也不够系统。与国外印度逻辑研究状况

相比，国内印度逻辑研究才刚刚起步，困难和问题

很多。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无论是国内还是

国外，对印度逻辑的研究大多以西方逻辑作为标

准去研究印度逻辑，完全忽视了东方逻辑的特异

性。因此，我们的研究将着重探讨东方逻辑不同

于西方逻辑的特质。东方逻辑的这种特质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东方逻辑是应用逻辑

印度逻辑史上唯一一部明确提到“逻辑”（正

理，音译为李提或尼夜耶）（Ｎīｔｉ或 Ｎｙāｙａ）的巴利
文著作是《比丘经》（Ｂｉｕｋｓｕ－ｓｕｔｒａ），中译为《那先
比丘经》，又名《弥兰陀王问经》。该经约于公元

１００年创作，在我国东晋时期译成中文，有北传系
统版本和南传系统版本。该经记载了佛教大师那

先（Ｎａｇａｓｅｎａ，又译龙军）与统治北印度的希腊王
弥兰陀（Ｍｉｈｎｄａ）说经论道，探讨各种高深问题的
故事。有学者对那先是否真有其人持怀疑态度，

但历史上确有弥兰陀王这一著名人物。弥兰陀

王，英文为 Ｍｅｎａｎｄｒｏｓ，巴利文为 Ｍｉｈｎｄａ①。史书
上对精通逻辑学的弥兰陀王是这样描述的：

他精通各门艺术、科学，包括圣典、

逻辑（尼夜耶）、瑜伽、兵法、诗歌、修辞、

数学、天文、幻术、因果轮回、医学、运输和

音乐，饱读《吠陀经》、《普兰经》和《伊蒂

哈斯》而学识渊博、文武双全。作为一个

论辩家，人们很难与之匹敌，更难战胜他；

他是各种思想流派创始人中公认的佼佼

者。正如在智慧方面一样，在身体的力

量、敏捷和勇气方面，整个印度没有人能

够与他相提并论。他不仅享有荣华富贵，

兵多将广，而且喜欢言辞犀利的论辩，渴

望与智者和尊者讨论深奥的问题②。

《那先比丘经》记载了弥兰陀王和那先之间

多达五十三轮问答式的论辩。为展现这种学者论

辩的友好、平和气氛。现摘录其中第２２问“实际
有佛吗？”：

王又问那先：“曾经是否见过佛

陀呢？”

那先回答道：“不曾见过佛。”

王对那先说道：“诸位师傅曾经见

过佛没有呢？”

那先回答说：“诸位师傅也没有见

过佛。”

王说道：“如果那先及诸位师傅都

没有见过佛，一定是没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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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桂绍隆考证说希腊王Ｍｅｎａｎｄｒｏｓ被转讹为Ｍｉｈｎｄａ；但在《印度逻辑史》（１９２１）一书中，希腊国王名为 ＭｅｎａｎｄｅｒｏｆＢａｃｔｒ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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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先说道：“王是否见过五百条溪

水汇合之处呢？”

王说道：“我没有见过。”

那先说道：“王的父亲和王的祖父

都见过这样的水面吗？”

王说道：“都不曾看见。”

那先说道：“王的父亲及祖父都不

曾见过这样的水域，天下就一定没有这

样一处由五百条溪水汇聚之处吗？”

王说道：“即使我没有见过，父亲以

及祖父都没有见过这样广大的的水域，

但实际上是有这样的水域的。”

那先说道：“即使我以及诸位师傅

不曾见过佛，但实际上是有佛的。”①

显然，这里的论辩是一种友好的、以理服人的

论辩。从逻辑上看，是一种类比推理的应用。

在印度医学著作《遮罗迦本集》的第三编中，

也讨论了类似于那先比丘所推崇的学术论辩中必

须遵守的“友好讨论规则”，包括：

（１）在友好讨论时，要在智慧、专业知识方面
展现能力，不能动辄发脾气，也不刁难别人。自己

可以被说服，也要懂得说服别人的方式。要具有

很强的忍耐能力，这种讨论要在喜欢讨论的人之

间进行。

（２）与这种对手进行讨论时，要毫无顾忌地
进行讨论，无顾虑地提问。对这种对手，要把问题

清晰明确地解释清楚。

（３）不应担心会败给这样的对手。即使令其
失败也不应狂喜，或在他人面前炫耀。

（４）不应因自己的无知而固执一个立场，不
应反复言及对方不知道的事情。

（５）要以正确的方式说服对方，这一点尤其
重要。②

总之，印度逻辑“可以说是一种应用逻辑

学”③。这种重视“论辩术”的印度逻辑，和中国逻

辑一样，是一种在论辩实践中应用的逻辑学。

（二）东方逻辑是基于经验的逻辑

印度逻辑的早期代表是正理派逻辑。它的主

导推理式是五支论证式。经过富差延那（Ｖａｔ
ｓｙａｙａｎａ）、乌地阿达克拉（Ｕｄｄｙｏｔａｋａｒａ）整理过的
五支论证式可以表示为这样的论式：“（提案）声

是无常。（理由）因为它是造作出来的。（喻例）

造作出来的东西是无常的，例如瓶。（综合）声也

是这样造作出来的。（结论）所以声是无常。”④对

于这种论式，佛教学者的演绎主义者不以为然。

在他们看来，提案没有丝毫证明力，没有说出来的

必要，结论则是从理由和喻例这二者，或从喻例和

综合这二者必然得出的，不必表示出来。因此，从

演绎逻辑角度看，只需用“凡是造作出来的，都无

常。声是造作出来的”这样的两支论式就够了。

但是，正理派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立

论者必须首先说明论证双方所要证明的东西。而

且提案看起来与结论相同，实际上性质不同。所

以，提案是论证中必不可少的一支。正理学者认

为，第四支综合也并非如演绎主义者所非难的那

样是第二支的重复。它还有与其不同的功能。因

为第二支是从能证和所证关系出发而提出的理

由，第四支则以在提案主词中能证的内在属性为

重点，来说明所作性存在于声中。因此，我们的论

式“应该按照我们到达真实的经验顺序来叙

述”⑤。两支推论式“毕竟是忽视了论证中的这种

心理因素，不能说是妥当的”。正理派认为，论证

不能单靠必然推出，而要作为心理过程才成立。

此外，喻例也不像佛教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可有可

无的。相反，在五支论式中，喻例是必不可少的。

“印度逻辑学既把喻例视为必不可缺的，因而它

必然否定在找不到喻例的情况下进行推理的可能

性。”⑥正理派之所以坚持五支论式，是因为他们

需要强调经验在论证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正理学

者看来，“只有我们能够具体经验到的东西，才可

以进行推理”⑦。因此，印度逻辑主要是基于经验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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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根友：《那先比丘经》，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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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

与此类似，中国古代名辩理论关注的是在经

验研究中如何运用名辩推论去正名，以明辨是非，

说服对方。因此，中国逻辑同样不同于西方理性

主义逻辑的经验逻辑。

（三）东方逻辑是形式充分性与实质充分性

兼顾的逻辑

印度逻辑中的推理论是通过导入能证、所证

的必然观念和“因三相”的理论开始的。因此，推

理的理由必须具有三种性质：第一，属于结论主词

的全体（旧译：遍是宗法性）；第二，在所证的同类

例中一定存在（旧译：同品定有性）；第三，在所证

的异类例中绝不存在（旧译：异品遍无性）。佛教

学者陈那依据这一理论认为，推论式只要有三支，

即与结论相当的提案、作为小前提的理由和作为

大前提的喻例就足够了①。本来陈那把五支论式

简化为三支论式的演绎化做法是要建立一种纯粹

的演绎推理，但这种演绎化是没有真正完成的。

因为，如果是纯粹的演绎推理，那么在陈那的三支

论式中，把“如瓶”“如虚空”这样的喻例附加在大

前提上，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换言之，这种演绎化

的动机当然是好的，但实际效果是要打折扣的。

正理学者则走上了与此不同的道路。因为

“正理派所说的推理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确实推

理，而且是不惜牺牲形式上的确实性来采取有论

证效果的东西”②。正理派“在完成关于推理的统

一理论之前，或许就把说服的论证方法作为比推

理更为重要的东西定式化了。而且，由于他们直

到最后还是坚持他们论证式的传统，因而不惜牺

牲推理论的形式化”③。

印度逻辑学家，特别是正理派逻辑学家认为，

逻辑学家们不仅仅满足于命题抽象的、形式上的

真理性。“他们认为，命题的真实性，并不由命题

自身决定，而仅仅由命题以外的喻例、经验来决

定。”④这表明，印度的推论式特别是正理派五支

论式偏重于考虑如何把形式的考虑与实质的探讨

结合起来的方法。简言之，“印度逻辑更为关心

的不是知识的形式上的确实性，而是实质上的真

理性”⑤。

中国逻辑同样重视形式充分性与实质充分性

兼顾的问题。比如“白马非马”就是二者结合起

来解释的典型案例。若从形式充分性角度看，

“非”即“不等于”，但从实质充分性角度看，属“不

等于”种，这才是“白马非马”论得以确立的

基础⑥。

总之，印度逻辑和中国逻辑都是形式充分性

与实质充分性兼顾。

（四）东方逻辑是经典演绎逻辑、非经典演绎

逻辑和非演绎逻辑并存的广义逻辑

印度逻辑就像印度宗教一样具有多面性，是

多种逻辑并存的逻辑。按照日本学者鶨山雄一的

说法，“印度逻辑学是他律的、心理学的，而结果

印度逻辑学成了跟形式逻辑学不同的论证学”⑦。

这就是说，印度逻辑属于一种包含各种不同推理

的论证理论。我们认为，在古正理学中，逻辑都还

包含在其中，还没有独立出来，更不用说区分演绎

与归纳了。后来的佛教逻辑学家陈那、法称试图

把印度逻辑演绎化，但结果离真正的演绎还有一

定差距。

简言之，印度逻辑究竟是演绎的还是归纳的，

抑或是类比的？在学界是有争议的，至今尚未达

成共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印度逻辑中有演绎

法，比如龙树的归谬法；也有归纳法。按照桂绍隆

的观点，印度逻辑“归根到底仍是归纳性质的”，

其中的推理“只不过是类比推理”⑧。可见，演绎

逻辑和非演绎逻辑并存是印度逻辑的一个显著

特征。

与此类似，中国古代推理是包含多种推理的

复合推理。尽管中国思想家似乎已经在实践中应

用了类似演绎的方法，但“中国并没有出现完全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鶨山雄一：《印度逻辑学的基本性质》，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９页。
鶨山雄一：《印度逻辑学的基本性质》，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２页。
鶨山雄一：《印度逻辑学的基本性质》，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３页。
鶨山雄一：《印度逻辑学的基本性质》，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６页。
鶨山雄一：《印度逻辑学的基本性质》，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６页。
ＡｎｔｏｎＤｕｍｉｔｒｉｕ．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Ｌｏｇｉｃ．ＴｕｎｂｒｉｄｇｅＷｅｌｌｓ：Ａｂａｃｕ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Ｐ．２７－２８．
鶨山雄一：《印度逻辑学的基本性质》，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２页。
桂绍隆：《印度人的逻辑学———从问答法到归纳法》，肖平、杨金萍译，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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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演绎法”①。中国古代思想家最擅长的

是一种名为“推类”的非演绎推理。可见，中国逻

辑是一种演绎逻辑和非演绎逻辑并存的逻辑。

至此，我们看到东方逻辑与人工智能逻辑之

间在特质上有一种微妙的类似，我们想要知道的

是，它们之间有什么类似之处呢？这是我们在下

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二　人工智能逻辑的特质
东方逻辑与人工智能逻辑虽然是相距甚远的

两个领域，却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它们都属于

应用型逻辑；人工智能逻辑的经验主义哲学色彩

在东方逻辑中也很明显。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人

工智能逻辑与东方逻辑之间找到联系的渠道，使

之可以互鉴互动，从而得到共同发展的启示。为

此，我们首先探讨人工智能逻辑具有什么样的特

质，并说明它为什么具有这样的特质。

（一）人工智能逻辑是应用逻辑

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一种计算机实现，也

是计算机逻辑理论的应用。早期人工智能采用的

技术手段主要是符号主义路数，即认为一切推理

都可以用逻辑演算的方式来实现，只要确定了逻

辑演算体系，提出一些规则，就可以完成任何智能

任务。比如可以进行推理、数学证明、创作等。实

际上，当时的人工智能逻辑主要采用演绎推理，并

把推理活动变成一种满足三段论方程的计算。通

过机器的计算去作出证明，从而模拟人类智能。

当时人工智能学者在机器证明、机器博弈等领域

也初战告捷。于是，人们便提出了十年内战胜国

际象棋世界冠军、证明《数学原理》中的所有逻辑

定理的宏伟目标。然而到了１９７０年代，人们突然
发现，原来设定的那些高大上目标竟然是无法实

现的梦想。纯粹逻辑理论在实际应用时并不那么

奏效，理论与应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正在

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一些人工智能哲学家扛起

了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纯粹理性批判的大旗②，

在技术路线上改弦易辙，尝试用非单调推理、可废

止推理等非经典逻辑手段来解决逻辑应用的瓶颈

问题。１９８６年，人工智能学者另辟蹊径，研制出
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 ＢＰ算法（即误差反传网

络），这一初步成功又使学界的聚焦点转向了人

工神经网络研究，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人工神

经网络能解决问题的范围非常有限，人工智能研

究再一次跌入低谷。实际上面临的问题仍然是理

论和应用脱节的问题。从２００６年开始，人工智能
发展迎来了第三次浪潮。这要归功于多伦多大学

的辛顿（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Ｈｉｎｔｏｎ）等学者提出的深度学习
理论以及后来的应用研究。回顾这一艰难曲折的

历程，我们认为，人工智能逻辑理论必须适应实际

应用的需要，只有理论与应用之间的不断调适，才

能推动人工智能事业的发展。至此，人工智能逻

辑研究逐渐从理论转向应用，凸显自己的应用逻

辑特质。因此，我们说人工智能逻辑是应用逻辑，

是一种面向应用的逻辑。

（二）人工智能逻辑是基于经验的逻辑

人工智能发展经历了从符号主义到联结主义

再到行为主义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

逻辑的哲学基础，同样经历了从唯理论到经验论

的转变。早期的符号主义人工智能，特别强调演

绎推理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其哲学基础是纯粹理

性主义。但好景不长，以纯粹理性为基础的人工

智能逻辑的主导地位逐渐被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

联结主义所取代。一方面，目前尽管以深度学习

为代表的联结主义人工智能大行其道，但它也面

临相当大的挑战。例如，怎样解决小数据甚至没

有数据的学习问题，特别是如何解决学习结果不

可解释的问题。另一方面，注重自适应和进化的

行为主义人工智能，是否可以让人工智能更接近

人类智能，从而有助于解决机器自主学习中的一

些瓶颈问题。这一切实际上都指向人工智能逻辑

的经验基础问题。人工智能哲学基础这番转变，

颇类似于逻辑经验主义为克服近代经验主义困

难，采用逻辑加经验来拯救经验主义的那一波操

作。但是，这种经验主义已经不再是休谟、贝克莱

的旧经验主义，也不是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

义，而是一种新经验主义，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经验

主义。因为，随着人类进入大数据时代，人们对大

数据、深度学习和数据分析产生极大的关注，这些

因素促使弗朗西斯·培根（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ａｃｏｎ）的经验

０６

①

②

ＣａｔａｒｉｎａＤｕｔｉｌｈＮｏｖａｅｓ．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ｏｏｔｓｏｆ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１，Ｐ．１２３．
玛格丽特·博登：《人工智能哲学》，刘西瑞、王汉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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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理想得到人工智能学家的重视。换言之，正

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逻辑的“新”的哲学基

础。按照新经验主义，以演绎形式理论建构为基

石的科学理想不再是必不可少的，只要我们掌握

了足够多的数据就能够掌握整个世界，数据就是

科学研究的一切①。显然，这种观点也有点偏颇。

实际上，在人工智能逻辑和哲学中，演绎推理与非

演绎推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片面强调某一方

面都有失偏颇，可能都是没有出路的。导致出现

这种困局，“只是因为对哲学家昔日的失败一无

所知，才得以维持”②。

历史和现实证明，人工智能逻辑既是一种应

用逻辑，同时也是一种基于经验主义哲学的逻辑。

当然，这种经验主义是吸收了理性因素的新经验

主义，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产物。因此，我们说人工

智能逻辑是基于经验主义的逻辑，而不是基于纯

粹理性主义的逻辑。

（三）人工智能逻辑是内涵与外延充分性兼

顾的逻辑

与东方逻辑形式充分性和实质充分性兼顾相

类似，人工智能逻辑需要兼顾内涵充分性与外延

充分性。自弗雷格以来，现代数理逻辑的主要特

征之一是形式真与实质适当的分离。具体表现为

涵义（ｓｅｎｓｅ）与指称（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的分离，内涵与外
延的分离，也表现为语形（句法）与语义的分离。

这种分离在一定范围内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

促进了现代逻辑的形式化。但当它应用于人工智

能实践时，其局限就逐步暴露出来了。严格说来，

目前在符号主义人工智能中采用的逻辑，都是弗

雷格开创的经典演绎逻辑。按照弗雷格的观点，

每一个语言表达式既有涵义又有指称。涵义是表

达式的使用者用表达式来指涉有关对象的方式，

类似于数学上的函数结构；指称指的是被指涉的

对象，类似于函数因变量的值。比如，在日常生活

中，早上升起的“金星”被称为“晨星”，而黄昏时

见到的同一颗星被称为“暮星”。就“金星”这一

名词表达式而言，“晨星”与“暮星”这两种涵义，

分别构成了用来指涉那个相关行星的两种不同的

指涉方式，那个叫做“金星”的行星则构成了两种

指涉方式所共同涉及的那个对象。弗雷格还把这

一分析模式运用于命题的语言表达式。比如，就

“金星是行星”这一命题而言，它的含义就是指这

个命题所表达的意思（内涵），而它的指称就是其

存载的真值（外延）。弗雷格以后的主流逻辑学

家通常只是关注命题的“真值”，而不考虑其思想

（内涵）。由于真值自身的贫乏性与命题思想的

丰富性形成鲜明反差，这种基于真值的逻辑操作

不得不使有关命题的语形学方面得以强调，从而

使语义学和语用学方面被忽视。这种逻辑分析方

式一旦应用于人工智能实践中，往往面临违反直

观的挑战和难以应用的困难。在弗雷格开创的经

典逻辑中，同一替换规则在内涵语境中会普遍失

效，产生“内涵困惑”。举例来说，古希腊斯多葛

学派曾提出所谓“厄勒克特拉悖论”（ＥｌｅｃｔｒａＰａｒ
ａｄｏｘ）：

１．厄勒克特拉不知道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是
她的哥哥。

２．厄勒克特拉知道奥利斯特是她的哥哥。
３．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与奥利斯特是同一

个人。

４．结论：厄勒克特拉既知道又不知道这同一
个人是她的哥哥。

不难看出，从 Ａ、Ｂ、Ｃ推出结论 Ｄ，使用了弗
雷格式经典逻辑的同一替换规则，但这一规则在

这里显然失效了。实际上，在自然语言中，有许多

包含“我知道”“我相信”之类语词的语言成分，都

不能有效地进行同一替换。换言之，经典逻辑的

规则在主要使用自然语言的人工智能逻辑中有时

是有效的，但有时会失效。人工智能逻辑研究不

仅需要考虑形式真而且需要考虑实质适当。因

此，人工智能逻辑是形式真与实质适当相结合的

逻辑。

（四）人工智能逻辑是经典演绎逻辑、非经典

演绎逻辑和非演绎逻辑并存的广义逻辑

在符号主义人工智能逻辑中，经典演绎逻辑

是主流。但是，对于当今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

能来说，其所依赖的逻辑已经不仅仅是经典的演

绎逻辑了。“即便最简单的程序也并不是纯形式

１６

①

②

贾向桐：《论当代大数据发展中的理论终结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玛格丽特·博登：《人工智能哲学》，刘西瑞、王汉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主义的，而是具有某种相当本原的语义特征。”①

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经典演绎逻辑的局限

性越来越突出，人工智能专家也越来越重视非经

典推理的作用。当前的人工智能逻辑主体显然是

非经典（演绎）逻辑和非演绎逻辑，这已是不争的

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一方面，人工

智能逻辑的应用性、实践性等特质决定了它不可

能是纯粹演绎的逻辑；另一方面，从人工智能研究

的目标来看，单单经典演绎逻辑也是不能胜任的。

对于天然具有应用性、实践性面相的人工智能逻

辑来 说，其 评 价 标 准 不 仅 仅 是 “有 效 性”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还要考虑“可行性”（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经济
性等其他因素。否则，它就会面临诸如无法自我

检查其处理的经验性命题的真假，真值（外延）与

含义（内涵）的分离，“两极化思维”和反心理直觉

等挑战②。当然，有一些人工智能学者对此作了

一些补救，比如，针对经典逻辑单调性面临的困

难，提出了非单调逻辑的补救方案，但是这种对经

典逻辑的补救并没有完全消解上述困局。有幸的

是，目前盛行的统计学习、归纳学习等非演绎逻辑

开始大行其道。在这些领域中，非演绎成了一个

时新的字眼。非演绎逻辑占据了人工智能逻辑的

半壁江山，甚至有继续扩大之势。因此，我们说，

人工智能逻辑是与非经典（演绎）逻辑和非演绎

逻辑兼容的。

简言之，与东方逻辑类似，人工智能逻辑是应

用逻辑，基于经验的逻辑、形式真与实质适当结合

的逻辑，是经典演绎逻辑、非经典演绎逻辑和非演

绎逻辑融为一炉的逻辑。与东方逻辑不同的是，

人工智能逻辑作为一种发现的逻辑比东方逻辑在

这方面更有优势。因为，东方逻辑主要是一种辩

护主义的逻辑，而人工智能逻辑中的机器学习机

制显然是一种发现的逻辑。再有，东方逻辑在

“器”与“道”的结合方面比人工智能逻辑更显优

势。因为无论是印度逻辑，还是中国逻辑，都不仅

仅是一种工具，与亚里士多德和培根的“工具”不

同，它具有更多的哲学意蕴。另外，东方逻辑的经

验主义观点大致接近于贝克莱、休谟的近代经验

主义，而人工智能逻辑的哲学已接近现代的逻辑

经验主义③。总之，东方逻辑与人工智能逻辑有

共同点，也有明显的差异，它们各有所长，应该在

平等对话和交流互鉴的基础上互为补充。

三　东方逻辑对人工智能逻辑的启迪
现在的问题是：从东方逻辑中，人工智能逻辑

可以学到什么？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得到的启示

是：人工智能逻辑，可以从东方逻辑的研究中，学

习和借鉴一种方法论原则。那就是平等对话，开

展不同文化间的双向互动，“就其原来的姿态来

再现”自己的逻辑④。日本的印度佛教逻辑专家

北川秀则在《陈那之逻辑》一文中指出，近年来很

多学者研究印度逻辑，取得了卓越成果。“在这

些学者间有一个惯例，即是以亚里士多德系统的

逻辑亦即形式逻辑的术语来说明印度的逻辑。实

际上，以这样的方法来研究印度的逻辑，有很大的

问题。”⑤什么问题呢？北川秀则的回答是：在东

方逻辑研究中，“据西释东”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当我们研究未知的思想体

系时，应首先就这思想体系的本系的姿态来把捉

它”⑥。在他看来，用西方演绎逻辑的术语来说明

东方逻辑，并不能就其“原来的姿态”来再现东方

逻辑，看似装作搞东方逻辑研究，实际上确是在弄

西方逻辑的“应用的玩意哩”⑦。显然，北川秀则

在这里提出了一条东西方逻辑文化互动的方法论

原则：平等对话，双向互动，从东西方文化各自的

特异性出发，还原这个思想体系本来面貌；不要以

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审视另一种文化中的思想

体系。换言之，要摒弃甚至超越“据西释东”的研

究方法。西方思想体系当然可以参照比较，但这

种参照必须是双向的，比较必须是平等的，例如，

把现代逻辑与古代逻辑直接比较就不是平等对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玛格丽特·博登：《人工智能哲学》，刘西瑞、王汉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页。
徐英瑾：《人工智能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２９页。
高山杉：《从维也纳学派看古印度逻辑学派》，《读书》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鶨山雄一，等：《印度逻辑学论集》，贵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７８页。
鶨山雄一，等：《印度逻辑学论集》，贵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７８页。
鶨山雄一，等：《印度逻辑学论集》，贵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７８页。
鶨山雄一，等：《印度逻辑学论集》，贵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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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只有以古代中国逻辑、古印度逻辑与古希腊逻

辑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平等对话和恰当的比较。在

比较中，不仅要考虑其同一性，更要考虑其特异

性。鉴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要做到这一点并

非易事。

按照这一方法论原则，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源于西方文化的人工智能逻辑与源于东方

文化的东方逻辑之间的比较应该是双向的、对称

的。人工智能逻辑从东方逻辑学到的研究方法，

就应是还原其本来面目再现人工智能逻辑的特

质，而不能仅仅把它看做演绎逻辑的“应用”。

通过东方逻辑与人工智能的交汇和比较，我

们可以取得一种共识：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对逻辑

观念的包容和开放与对逻辑精神的崇尚。近年

来，不断有学者情不自禁地吐露“中国有逻辑

吗？”与“逻辑不就是一个吗？”的疑问。这实际上

就提出了东方逻辑的存在性问题。对此，我们的

回答是：有没有逻辑取决于如何定义逻辑。这里

涉及的深层问题是逻辑观问题。

首先，说某种理论是不是逻辑取决于这个

“逻辑”概念是什么。在西方逻辑传入中国之前，

中国古代表示逻辑的术语是“名学”“辩学”；在印

度，表示逻辑的术语是“正理学”“因明”；诡异的

是，即便在公认为“逻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那

里，表示逻辑的术语也是“论辩术”“工具”之类的

词，并没有明确提出“逻辑”这一名词术语。据逻

辑史家杜米特留考证①，直到１３世纪在西班牙彼
得的《逻辑大全》（ＴｈｅＳｕｍｍｕｌａ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ｓｏｆＰｅｔｅｒ
ｏｆｓｐａｉｎ）一书中才正式确立了“逻辑”这一名称。
可见，中国、印度、希腊这三大逻辑发源地最初都

没有与“逻辑”相对应的术语。因此，“逻辑”是一

个上位概念或属概念，它统摄的下位概念是诸如

“名学”“正理论”“因明”“论辩术”之类的种概

念。实际上，这里涉及了逻辑概念的不同层次问

题。逻辑（学）是全世界共有的关于推理论证的

学说，在这个层次上，它是唯一的，无论是中国逻

辑、印度逻辑还是希腊逻辑都有其研究推理论证

的共同性；在另一个层次上，它又是多元的，中国、

印度、希腊三大逻辑发源地因其文化特异而有不

同的逻辑。因此，就其共同性而言，逻辑是唯一

的，就其特质来说，逻辑又不是唯一的。它并不特

指从古希腊起源的西方逻辑，还必须包括在东方

起源的中国逻辑和印度逻辑。

其次，说某种理论是不是逻辑取决于逻辑的

范围。如果把逻辑限定为演绎逻辑，那么可以说

作为非演绎逻辑的东方逻辑不是这种狭义的逻

辑。如果把逻辑界定为包括演绎逻辑和非演绎逻

辑在内的逻辑，那么东方逻辑显然是这种广义的

逻辑。

最后，说某种理论是不是逻辑取决于这个逻

辑的范围是固定不变的还是不断变化的。逻辑的

范围和边界在一定时期内当然是固定的，但是在

历史长河中又是变动的、不断扩展的。从历史上

看，印度逻辑的边界是不断扩展的。从五支论式

发展到三支论式，印度逻辑学家并没有限定和固

守自己的逻辑范围，而是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中

国古代逻辑的情况与此类似。这是由东方逻辑的

应用性特征决定的。

同理，人工智能逻辑也面临是不是逻辑的问

题。以注重实效著称的人工智能逻辑的研究范围

从来都是不断扩展的。从符号主义人工智能到联

结主义人工智能，再到行为主义人工智能的发展

过程中，曾经不属于狭义逻辑的非演绎推理，现在

赫然在人工智能逻辑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显

然就已经证明了人工智能逻辑的存在性问题。实

际上，人工智能学者绝不会因为前面有“不是逻

辑”的警示牌而止步不前，有可能还会加快前进

的步伐，因为前面很可能是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从现实的角度看，当今东方逻辑的面貌已今非昔

比，研究范围和领域都发生了极大变化。目前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逻辑更呈现一种全新的发展态

势，研究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可以预测，未来的

东方逻辑和人工智能逻辑将会不断拓宽边界，通

过学科交叉和分支融合，呈现“百花争艳”的崭新

局面。然而，无论经历怎样的变化，人工智能逻辑

和东方逻辑都会有一个交汇点，那就是逻辑科学

的精神。

综上，东方逻辑发展对人工智能逻辑发展的

方法论启示在于，平等对话、双向互动，从本民族

文化背景出发，就这一思想体系原来的形态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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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它。也就是采用“把握原来样态”方法，摒弃甚

至超越以往的“据西释东”方法①。我们得到的思

想观念启示是：逻辑的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教条，

它总会突破原有边界，不断得到拓展。但无论怎

样变化，东方逻辑和人工智能逻辑共有的逻辑科

学精神是不变的。年轻的人工智能逻辑可以从古

老的东方逻辑中汲取思想营养，对东方逻辑的当

代探索可以为推动人工智能逻辑发展助力。

Ｔｈ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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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朱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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